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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39         证券简称：积成电子         公告编号：2020-004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定向增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概述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岛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积成”）为进一步扩大生产、提高周转

率、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拟向 24 名自然人定向增发不超过 3,670,000 股（含

3,670,000 股）股票，发行价格为 3.1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11,377,000.00 元（含 11,377,000.00 元），拟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定

向增发完成后，青岛积成的注册资本将由 10,100 万元增加至 10,467 万元。 

公司目前持有青岛积成的股份数量为 74,024,478 股，持股比例为 73.29%。

公司将放弃本次定向增发的优先认购权。青岛积成定向增发完成后，公司持股比

例将降至 70.72%。 

公司原董事长杨志强先生、原董事耿生民先生参与本次定增，认购数量分别

为 60 万股、10 万股，认购金额分别为 186 万元、31万元。因杨志强先生、耿生

民先生为公司关联方，本次参与青岛积成定向增发股票事宜构成关联交易。 

本事项已于 2020 年 1 月 2 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对本事项

发表了独立意见。本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青岛积成本次定向增发股票属于《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第四十

八条规定的豁免核准发行的情形。因此，本次定向增发股票除按照全国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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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转让系统相关规则履行股票发行备案程序外，不涉及其他主管部门审批、核

准事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杨志强先生，男，出生于 1954 年 12 月，电子学硕士。曾任山东大学教

师，济南高新开发区积成电子系统实验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所长，2000 年起

历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总经理、董事长。2019 年 11 月 6日，杨志强先生换届

离任。 

截至目前，杨志强先生担任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岛积成、上海积成慧集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积成能源有限公司、北京信诚万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2、耿生民先生，男，出生于 1959 年 12 月，电子学本科。曾任电子工业部

54 所工程师，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教师，济南高新开发区积成电子系统实验所硬

件部部长，2000 年起历任本公司硬件部部长、研发中心总工程师、监事、董事。

2019 年 11月 6 日，耿生民先生换届离任。 

截至目前，耿生民先生担任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积成中物新材料有限公司董

事长、积成软件有限公司监事。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6 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法人或者自然人，视同为上市公司的关联人：……（二）过去十二个月内，

曾经具有本规则第 10.1.3 条或者第 10.1.5 条规定情形之一的”。 

杨志强先生和耿生民先生于 2019 年 11 月 6日换届离任，离任前分别担任公

司董事长和董事，截至目前，离任时间不足十二个月。因此，杨志强先生和耿生

民先生仍视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 

三、青岛积成基本情况 

（一）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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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青岛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杨志强 

注册资本：10,100 万 

成立日期：2001 年 11 月 23日 

住所：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宁夏路 288 号青岛软件园 3 号楼 601 室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系统集成的研发、生产、销售、培训及

技术咨询（不得在此处生产）、技术服务；水表、燃气表、热能表、水质仪表及

其检定校验装置和自动化成套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培训、安装、调试、维

修；城市公用事业（供水、燃气、供热）和能源系统的设计、建设、管理及技术

咨询，自动化和信息化系统的设计、建设、施工、维护及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

口业务；房屋租赁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青岛积成为新三板挂牌公司，股票代码为 872230。公司为青岛积成的控股

股东，持有青岛积成的股份数量为 74,024,478 股，持股比例为 73.29%。 

（二）主要财务数据 

青岛积成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6月 30 日 

资产总额 430,995,864.97 423,567,033.61 

负债总额 135,942,314.13 115,128,822.00 

净资产 295,053,550.84 308,438,211.61 

项目 2018 年度 2019 年 1-6月 

营业收入 281,965,365.34 102,343,554.38 

营业利润 39,192,001.27 16,215,243.06 

净利润 35,269,125.68 13,384,660.77 

青岛积成 2018 年度数据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瑞华审字[2019]第

02360033 号《审计报告》审计，2019 年 1-6月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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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青岛积成定向增发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因青岛积成《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没有限制性规定，故本次股票发行在册

股东均享有优先认购权。积成电子放弃本次优先认购权。 

（二）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青岛积成本次发行为发行对象确定的股票发行，发行对象涉及 24 名自然人，

包括青岛积成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认定核心员工及其他在册股东等。

本次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 

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

号 
姓名 身份 

拟认购数量 

（万股） 

拟认购金额

（万元） 

1 杨志强 青岛积成董事长 60.00  186.00 

2 韩飞舟 青岛积成董事、总经理 35.00  108.50 

3 张德霞 
青岛积成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

监 
10.00  31.00 

4 李清峰 青岛积成副总经理 10.00  31.00 

5 张善亮 青岛积成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10.00  31.00 

6 赵金洋 青岛积成监事 10.00  31.00 

7 张卿安 青岛积成副总经理 10.00  31.00 

8 王瑞雪 青岛积成监事 5.00  15.50 

9 张波 青岛积成在册前十大股东 10.00  31.00 

10 韩纪素 青岛积成在册前十大股东 5.00  15.50 

11 冯建科 青岛积成在册前十大股东 5.00  15.50 

12 王珂 青岛积成在册前十大股东 5.00  15.50 

13 耿生民 公司原董事 10.00  31.00 

14 刘鹏等11人 青岛积成拟认定核心员工 182.00 564.20 

合计   367.00 1,13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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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价格及定价方法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发行价格为 3.10 元/股。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青岛积成经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295,053,550.84 元，每股净资产为 2.92 元/股。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

未经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308,438,211.61 元，每股净资产为

3.05 元/股。 

青岛积成挂牌以来，未进行过定向发行。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综合考虑了青

岛积成所处行业前景、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等多种因素，并与发行对象进行沟通

后最终确定，本次发行价格公允，不会侵害其他股东和公司权益。 

（四）发行数量上限及预计募集资金金额 

青岛积成本次拟发行股票不超过 3,670,000 股（含 3,670,000 股）人民币普

通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1,377,000.00 元（含 11,377,000.00 元）。本

次发行的股份数量和募集金额以实际认购结果为准。 

（五）本次发行股票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自愿承诺，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锁定一年，即自股份登记之日

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六）本次发行前资本公积、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资本公积、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发行后新老股东按照本次

发行完成后的比例共同分享。 

（七）募集资金用途 

本 次 股 票 发 行 拟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不 超 过 11,377,000.00 元 （ 含 

11,377,000.00 元），本次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如下： 

序号 项目 
预测募集资金金额 

（元） 

占本次募集资金

比例 

1 支付供应商货款 11,377,0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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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事项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青岛积成本次定向增发主要面向其经营管理团队和核心员工，有利于建立健

全青岛积成的长效激励机制，增强管理团队和业务骨干的凝聚力，吸引和保留人

才。同时，借助新三板市场定向发行股份，有利于进一步优化青岛积成的股权和

资产结构，提升其资产规模和盈利能力，满足其业务不断发展的需要，符合青岛

积成及本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利于青岛积成及本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 

公司放弃本次定向增发的优先认购权，持股比例由 73.29%降至 70.72%，不

会影响公司对青岛积成的实际控制权，青岛积成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 

本事项涉及的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1、青岛积成本次定向增发有利于进一步优化股权和资产结构，提升其资产

规模和盈利能力，满足其业务不断发展的需要。同时，本次增发对象主要为青岛

积成经营管理团队和核心员工，有利于该公司建立健全长效激励机制，增强管理

团队和业务骨干的凝聚力，吸引和保留人才。 

2、公司放弃本次定向增发的优先认购权，不影响公司对青岛积成的控制权，

本事项符合青岛积成及本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利于青岛积成及本公司的持续稳定

发展。 

3、青岛积成本次定向增发事项因杨志强先生、耿生民先生参与，构成关联

交易。本次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予以事前认可，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 

（二）独立意见 

1、青岛积成本次定向增发有利于进一步优化股权和资产结构，提升其资产

规模和盈利能力，满足其业务不断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有利于建立健全青岛积成

的长效激励机制，增强管理团队和业务骨干的凝聚力，吸引和保留人才。 



 7 

2、公司放弃本次定向增发的优先认购权，不影响公司对青岛积成的控制权，

本事项符合青岛积成及本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利于青岛积成及本公司的持续稳定

发展。 

3、本次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青岛积成本次定向增发有利于建立健全青岛积成的长效激励机

制，增强管理团队和业务骨干的凝聚力；有利于进一步优化青岛积成的股权和资

产结构，提升其资产规模和盈利能力；本事项涉及的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交易内

容与方式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监事会一致同意上

述事项。 

八、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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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发行数量上限及预计募集资金金额
	青岛积成本次拟发行股票不超过3,670,000股（含3,670,000股）人民币普通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1,377,000.00元（含11,377,000.00元）。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和募集金额以实际认购结果为准。
	（五）本次发行股票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自愿承诺，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锁定一年，即自股份登记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六）本次发行前资本公积、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资本公积、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发行后新老股东按照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比例共同分享。
	（七）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股票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1,377,000.00 元（含 11,377,000.00元），本次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如下：

